
GC(65)/RES/DEC(2021)/Corr.1 

 

更 正 

 

在题为“选举理事会理事国（2021－2022 年）”的 GC(66)/DEC/8 号决定中，“大会选

举下列 11 个原子能机构成员国为理事会理事国，任期至第六十六届（2022 年）常会结束”应

改为“大会选举下列 11 个原子能机构成员国为理事会理事国，任期至第六十七届（2023 年）

常会结束”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022 年 9 月 23 日 


